
工伤保险待遇申领表

	单位全称
	
	单位编号
	

	工伤职工姓名
	
	移动电话
	

	公民身份号码

（社会保障号）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其他证件类型
	
	证件号码
	

	申领待遇类型
	伤残待遇
	□伤残津贴    □生活护理费    □一次性伤残补助金

	
	
	□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（请填写附件1、附件2《社会保险告知承诺书》））

	
	工亡待遇
	□丧葬补助金    □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   □供养亲属抚恤金

	
	医疗待遇
	□医疗费    □康复费    □辅助器具费    □住院伙食费

	
	
	□交通费    □食宿费

	工亡待遇申领

信息
	工亡类型
	□直接工亡  □停工留薪期内死亡  □一至四级工伤停工留薪期满后死亡

	
	死亡日期
	
	有无民事赔偿
	□无  □有（丧葬费           元）

	
	发放信息
	□发放至死亡人员社会保障卡账户 

	
	
	□发放至

申领人

银行账户
	姓名（户名）
	
	与死者关系
	

	
	
	
	开户行
	
	账号
	

	供养亲属信息
	姓  名
	公民身份号码（社会保障号）
	供养

关系
	是否孤寡老人或孤儿

（勾选√）
	移动电话

	
	
	
	
	□
	

	
	
	
	
	□
	

	
	
	
	
	□
	

	
	
	
	
	□
	

	告知事项

	1．工伤保险待遇的发放方式：⑴伤残待遇、医疗待遇：支付至工伤职工本人社会保障卡加载的银行账户；⑵一次性工亡待遇:可支付至工亡职工本人社会保障卡加载的银行账户，也可支付至申领人（近亲属）银行账户，如多名近亲属均符合领取条件，申领人应征得其他近亲属的同意，因待遇分配问题引起的纠纷及相关法律责任由申领人承担；⑶供养亲属抚恤金:按月支付至供养亲属本人社会保障卡加载的银行账户。用人单位、工伤职工、工亡职工亲属要求变更上述发放方式的，需向社保经办机构提交《工伤保险待遇发放方式变更申请表》。
2．参保人员因工负伤或死亡，涉及第三人责任的，在申领工伤保险待遇时，应提供民事伤害赔偿法律文书或赔偿协议等材料，相关医疗费用和丧葬费用不得重复享受。
3．参保人员死亡，同时符合领取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、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丧葬补助金条件的，其遗属只能选择领取其中的一项。一至四级工伤职工死亡，同时符合领取工伤保险丧葬补助金、供养亲属抚恤金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、抚恤金待遇条件的，其遗属只能选择领取其中一个险种的丧葬抚恤待遇。
4．因工死亡职工的供养亲属（配偶、子女、父母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、兄弟姐妹）符合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条件的，还需签署《社会保险经办业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承诺书（工伤保险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）》。

5．工伤保险待遇领取人员发生丧失待遇领取条件相关情形的，待遇领取人员或其亲属应于当月主动申报，因未及时申报造成超期领取的待遇，社保经办机构将按规定予以追回。经批准按月领取伤残津贴、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人员，还应按照社保经办机构要求，每年进行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，认证周期不超过12个月；逾期未通过认证的，社保经办机构暂停发放有关待遇，待补认证后再予恢复。

6．用人单位、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骗取工伤保险待遇的，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还，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	承诺内容

	本单位/本人已认真阅读以上告知事项及相关政策规定，对办理条件已充分知晓。在此，本单位/本人郑重承诺，符合业务办理条件，所填写内容和提供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，否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单位（盖章）/承诺人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说明：1、其他证件类型：包括港澳台居民居住证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来

往大陆通行证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、外国人护照。

2、供养关系：配偶，子女，孙子、孙女或外孙子、外孙女，父母，祖父母或外祖父

母，兄、弟、姐、妹，其他。
